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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77 版）
上述关联方采购公司的产品主要为乙烯基双封头， 作为封端剂用于有机

硅深加工产品，如乙烯基硅橡胶、乙烯基硅油、乙烯基硅树脂等，与其实际经营
范围一致。

B.向关联销售商品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a .乙烯基双封头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乙烯基双封头的均价与平均销售单价情况

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总体情况 794.24 128, 508.84 571.29 133, 615.29 454.20 113, 437.43
兴瑞硅材 18.72 127, 373.70 14.56 129, 420.46 9.28 105, 820.81
东岳硅材 14.88 119, 692.81 14.72 131, 121.22 11.68 142, 547.71
润禾有机硅 11.20 123, 375.04 - - -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乙烯基双封头的均价与平均销售单价相比， 处于合理
波动范围内，且占乙烯基双封头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小。 其中 2017 年度对东岳
硅材的销售均价明显高于当年平均销售单价， 主要是因为 2017 年 9 月下旬
起，乙烯基双封头大幅提价，东岳硅材的对乙烯基双封头的采购在 2017 年 9
月之后相对更多，其中 2017 年 9 月前采购了 2.08 吨，9 月后采购了 9.60 吨。

b.六甲基二硅氮烷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六甲基二硅氮烷的均价与平均销售单价情

况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总体情况 4, 153.51 73, 130.69 4, 130.41 109, 259.77 4784.89 31, 478.49
兴瑞硅材 - - 10.50 68, 965.52 - -
东岳硅材 0.57 39, 734.67 0.48 68, 965.52 - -

报告期内， 兴瑞硅材和东岳硅材向公司采购六甲基二硅氮烷目的为行业
内调剂，数量较小且为偶发性交易，考虑到兴瑞硅材和东岳硅材是公司长期合
作伙伴，交易定价相对较低。

c.硅醚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硅醚的均价与平均销售单价情况对比分析

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总体情况 731.52 49, 956.73 545.68 80, 923.57 662.70 24, 308.07
兴瑞硅材 - - - - 38.10 19, 897.03
东岳硅材 0.48 68, 965.52 - - - -
润禾有机硅 65.10 32, 300.88 - - -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硅醚均为偶发性交易， 关联方主要用于行业内调剂。
2017 年公司向兴瑞硅材销售硅醚的均价低于当年平均销售单价，主要原因为
硅醚在 2017 年至 2018 年的销售均价持续上涨，合同签订的时点的售价相对
较低。 2019 年公司向润禾有机硅销售硅醚的均价低于当年平均销售单价，主
要原因为交易发生在 2019 年 7 月， 当月公司硅醚内销的不含税销售均价为
34, 323.97 元 /吨，公司销售给润禾有机硅的硅醚定价公允，具有商业合理性。

d.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氮烷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氮烷的均价与平均销

售单价情况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
量（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总体情况 37.33 449, 216.21 13.39 438, 710.80 12.04 490, 590.86
润禾有机硅 0.04 560, 344.75 - - 0.17 666, 666.67
东岳硅材 0.10 469, 026.50 - - - -

公司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氮烷产销量较小， 该产品的销售价格主要根据
与客户谈判的情况确定， 公司对润禾有机硅和东岳硅材的销售均价高于平均
销售单价，主要原因为销量较小，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f.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的均价与平均销售单

价情况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销售数量
（吨）

销售均价
（元 /吨）

总体情况 0.17 47, 413.76 6.98 44, 512.82 2.93 43, 538.97
东岳硅材 - - - - 1.19 34, 188.03

公司销售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主要为少量的行业内调剂。 受合同签订的
时点影响，2017 年公司向东岳硅材销售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的均价低于当年
平均销售单价。

g .租金
在交易背景方面，员工持股平台亚强智盈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成立。 根

据其与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亚强智盈向公司租赁一间办公室，办公
室面积约 44 平米，月租金含税价 100 元。

在交易公允性方面， 上述办公室位于江苏省宿迁市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扬子路 2 号，毗邻徐州市新沂市新店镇，其租金含税价格为 2.27 元 / 平·月，
经调查所在区域可比租赁的定价情况， 证实上述租金价格符合所在区域可比
租赁市场价格，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以偏高或偏低的不公允定价，损害
公司利益或输送利益的情况。

综上，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占同类商品比例较小，销售商品的均价基本
在合理范围内波动，销售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兴发集团及宁波润禾均为国内 A
股上市公司，东岳集团为港股上市公司。 上述业务往来具备商业合理性。 在仍
然具备商业合理性的前提下，公司仍将与其持续进行业务往来。

C.关联方既是发行人的客户，又是发行人供应商的合理性
兴发集团和东岳硅材均为国内大型有机硅生产企业， 其产品包括甲基三

氯硅烷、二甲基二氯硅烷、三甲基氯硅烷等有机硅单体及硅油、硅橡胶、硅树脂
等有机硅深加工产品，其中兴发集团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东岳硅材
正在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IPO，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东岳硅材首
发已通过发审会。

公司向兴发集团及东岳硅材采购三甲基氯硅烷及二甲基二氯硅烷的主要
原因为国内有机硅单体生产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及兴发集团与东岳硅材均为
国内主要有机硅单体生产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内主要有机硅单体生产企
业均有采购， 三甲基氯硅烷及二甲基二氯硅烷的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三友硅
业、蓝星星火、兴发集团、东岳硅材和金岭化学，占报告期内公司三甲基氯硅烷
及二甲基二氯硅烷总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 22.57% 、19.57% 、15.82% 、9.37%和
7.80% 。 因此，公司向兴发集团及东岳硅材采购三甲基氯硅烷及二甲基二氯硅
烷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东岳硅材及兴瑞硅材销售的主要商品为乙烯基双封头。
东岳硅材及兴瑞硅材采购乙烯基双封头主要作为加工乙烯基硅油和乙烯基硅
橡胶的辅助材料，起到封端作用。乙烯基双封头的主要原材料为二甲基二乙氧
基硅烷，主要供应商为湖北龙马化学品有限公司和浙江正和硅材料有限公司，
均与兴发集团和东岳硅材无关联关系。 2018 年 8 月起，公司向产业链上游延
伸，实现自产二甲基二乙氧基硅烷，其主要原材料为二甲基二氯硅烷，因此公
司向有机硅单体生产企业采购三甲基氯硅烷的同时， 也相应增加了二甲基二
氯硅烷的采购量。 截至目前，东岳硅材及兴瑞硅材均不生产乙烯基双封头。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三甲基氯硅烷及二甲基二氯硅烷主要基于有机硅单体
生产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且关联方均为国内主要供应商；关联方向公司采购
乙烯基双封头主要为生产乙烯基硅油和乙烯基硅橡胶，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及
销售的产品虽然都属于有机硅产品， 但用途与功能完全不同， 与三甲基氯硅
烷、二甲基二氯硅烷等有机硅甲基单体产品相比较，公司的有机硅功能性助剂
使用范围广泛，但单位产品用量较小，整体市场需求量明显小于有机硅行业大
宗产品，属于有机硅行业深度细分的精细产品。符合公司来源于有机硅并服务
于有机硅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公司与关联方同时存在采购与销售的情况具有
合理性。

（3）广告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有机硅材料》杂志 - - 2.00

注：因《有机硅材料》杂志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实际开票单位为中蓝晨
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上述广告服务依据杂志社统一收费标准定价。

公司独立董事杨晓勇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担任《有机硅材料》
杂志社主编。《有机硅材料》杂志系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公开发行的有机硅
学术刊物，在业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述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合理性。

（4）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币种 担保
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2 日 2017年 3 月 9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3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4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4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5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8 月 30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00.00 2016年 9 月 1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430.00 2016年 9 月 5 日 2017年 3 月 10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144.00 2016年 11 月 15 日 2017年 5 月 12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145.00 2016年 11 月 22 日 2017年 5 月 19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 000.00 2017年 3 月 21 日 2018年 3 月 9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150.00 2017年 8 月 18 日 2018年 8 月 8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200.00 2017年 11 月 23 日 2018年 9 月 5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150.00 2017年 11 月 23 日 2018年 9 月 5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550.00 2017年 12 月 28 日 2018年 9 月 7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100.00 2017年 3 月 6 日 2017年 4 月 10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144.00 2017年 5 月 15 日 2017年 11 月 10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145.00 2017年 5 月 26 日 2017年 11 月 22 日 是
初亚军、宋景华 美元 304.00 2017年 12 月 28 日 2018年 6 月 25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人民币 999.00 2018年 1 月 3 日 2018年 9 月 5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20.06 2018年 3 月 6 日 2018年 5 月 7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4.40 2018年 3 月 6 日 2018年 5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4.35 2018年 3 月 6 日 2018年 5 月 10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40.97 2018年 3 月 6 日 2018年 5 月 11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68 2018年 3 月 7 日 2018年 5 月 11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8.04 2018年 3 月 7 日 2018年 5 月 14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2.00 2018年 3 月 7 日 2018年 5 月 16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8.04 2018年 3 月 7 日 2018年 5 月 16 日 是

吉林新亚强、初亚
军、宋景华 美元 18.04 2018年 3 月 7 日 2018年 5 月 14 日 是

（5）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最高额授信担保的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 4, 0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和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
000.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期限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 关联方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初亚军、宋景华为上述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上述担保，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初
亚军、宋景华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0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或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000.00 万元的出口发票融资，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关联方初亚军、宋景华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上述担
保，初亚军、宋景华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 5, 0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 期限为 2017 年 3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关联方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初亚军、宋景华为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初亚军、宋景华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0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或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000.00 万元的出口发票融资，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关联方初亚军、宋景华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上述担
保，初亚军、宋景华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公司于2019年2月11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2, 000.00万元，其中出口商业发票贴现额度人民币1, 000.00万
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人民币1, 000.00万元，期限为2019年2月11日至2020
年1月10日。关联方初亚军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上述担
保初亚军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 9, 000.00 万元，其中组合额度人民币 4, 000.00 万元、完全
现金保证额度人民币 5, 000.00 万元， 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2020 年
7 月 8 日。 关联方初亚军、宋景华为上述授信额度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
币 2, 400.00 万元。 上述担保，初亚军、宋景华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类别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初亚军 拆出 - - 16.52

2017 年，初亚军拆出资金系代收的副产物氯化铵货款，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将款项全额转入公司账户。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期末余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兴瑞硅材 - - - - 25.60 1.28

合计 - - - - 25.60 1.28
应收票据：
兴瑞硅材 - - 20.00 - - -

合计 - - 20.00 - - -
预付账款：
东岳硅材 0.01 - 9.39 - 8.67 -
兴瑞硅材 72.39 - 42.82 - - -

合计 72.39 - 52.21 - 8.67 -

（2）应付关联方款项期末余额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应付账款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兴瑞硅材 - - 11.79

合 计 - - 11.79
应付票据：
湖北兴发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 265.55 -
兴瑞硅材 - 610.90 -
东岳硅材 - 1, 300.00 -

合 计 - 2, 176.45 -

4、吸收合并
2018 年 11 月，公司为提高管理效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避免潜在的同

业竞争，吸收合并了原控股股东吉林新亚强，本次吸收合并相关情况如下：
（1）吉林新亚强基本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前，吉林新亚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初琳 2, 148.59 2, 148.59 62.43 货币
2 红塔创新昆山 590.00 590.00 17.14 货币
3 红塔创新 339.25 339.25 9.86 货币
4 初亚贤 295.00 295.00 8.57 货币
5 初亚军 68.83 68.83 2.00 货币

合计 3, 441.67 3, 441.67 100.00

（2）本次重组方案
新亚强与吉林新亚强以评估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经评估的每股

净资产为基准，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换股价格，进行换股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
成后，新亚强作为吸收合并后的存续方，承继吉林新亚强的全部资产、负债、
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吉林新亚强注销法人资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亚强、 吉林新亚强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新亚强总资产账面价
值为 58, 241.07 万元， 评估价值为 62, 307.52 万元， 评估增值 4, 066.45 万
元，增值率为 6.98% ；新亚强的账面净资产为 37, 614.92 万元，新亚强的经评
估净资产为 42, 351.64 万元，评估增值 4, 736.72 万元，增值率为 12.59% ，每
股对应评估净资产为 4 元； 吉林新亚强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 233.68 万元，
吉林新亚强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43, 644.91 万元， 评估增值 32, 411.23 万元，
增值率为 288.52% ；吉林新亚强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1, 229.60 万元，净资产
评估价值为 43, 640.83 万元，评估增值 32, 411.23 万元，增值率为 288.62% ，
单位注册资本对应评估净资产为 12.68 元。 经双方公平协商，最终确定新亚
强的换股价格为 4 元 /股， 吉林新亚强每单位注册资本的换股价格为 12.68
元。 根据上述换股价格，吉林新亚强与新亚强股份的换股比例为 3.17，即每 1
元吉林新亚强注册资本可以换得 3.17 股新亚强股份。 新亚强股份因本次合
并将向吉林新亚强的股东发行 10, 910.30 万股股份，吉林新亚强持有新亚强

股份的 10, 580.00 万股股份同时注销。 换股合并后，新亚强股份的股份总数
将由 10, 588.00 万股变更为 10, 918.30 万股，注册资本将从 10, 588.00 万元
变更为 10, 918.30 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亚强股份同时同比例减少
注册资本 7, 468.64 万元，注册资本由 10, 918.30 万元变更至 3, 449.6667 万
元。。

（3）本次重组履行的程序
①2018 年 8 月 31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新亚强、吉林新亚强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分别出具了 《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32110075
号）和《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8]32110021 号），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 新亚强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7, 614.92 万
元，吉林新亚强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1, 229.60 万元。

②2018年8月31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新亚强、吉林
新亚强进行了资产评估， 并分别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8]第1281-1号）和《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1281-2
号）。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 新亚强的经评估净资产为42,
351.64万元，吉林新亚强的经评估净资产为43, 640.83万元。

③2018 年 9-10 月期间，新亚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
司吸收合并吉林新亚强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的议
案》；吉林新亚强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新亚强吸收合并本
公司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④新亚强、吉林新亚强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及 9 月 5 日在第 20162
期《江城日报》和第 6860 期《现代快报》刊登《吸收合并并减资公告》。

⑤2018 年 9 月 14 日，红塔创新、红塔昆山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吸
收合并方案。

⑥2018 年 9 月 15 日，新亚强与吉林新亚强签署《吸收合并协议》，新亚
强向吉林新亚强全体股东发行股份，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吉林新亚强，吉林
新亚强的全体股东持有的股权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新亚强的股份。

⑦2018 年 11 月 1 日，永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出具了《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永县工商）登记内销字[2018]第 000258 号），准予吉
林新亚强注销。

⑧2018 年 11 月 5 日，宿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新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300696772593D，注册资本变更为 3, 449.6667 万
元。

（4）本次重组的税务处理
2018 年 10 月 23 日， 永吉县税务局对吉林新亚强出具了 《清税证明》

（永税税企清[2018]3850 号），并对吉林新亚强提交的《企业重组所得税特
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予以盖章确认。

2018 年 11 月 6 日， 宿迁市宿豫区税务局对公司提交的 《纳税人合并
（分立）情况报告书》予以盖章确认。

（5）本次吸收合并的影响
①优化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吉林新亚强，吉林新亚强的股东分别为初

亚军、初琳、初亚贤、红塔创新昆山、红塔创新，其中红塔创新昆山及红塔创新
均为国有企业，公司在审议需经股东大会通过的事项上，一般需吉林新亚强
先行召开相关会议审议，决策效率较低。本次吸收合并后，初亚军、初琳、初亚
贤、红塔创新昆山、红塔创新直接成为公司的股东，减少了股东层级，优化了
治理结构，提高了管理和决策效率。

②避免了潜在的同业竞争
吉林新亚强在本次吸收合并前，除持有公司的股权外，还在吉林市拥有

土地及厂房，虽然没有从事与新亚强有关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生产
活动，但具备从事生产的基础条件。本次吸收合并后，公司持有吉林新亚强的
土地及厂房，同时，吉林新亚强已经注销，彻底避免了潜在的同业竞争。

③本次吸收合并未导致新亚强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截至 2017 年末，吉林新亚强与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吉林新亚强 新亚强 吉林新亚强所占比例（%）
资产总额（万元） 699.46 36, 804.30 1.90
营业收入（万元） - 26, 740.41 -
利润总额（万元） -60.70 7, 747.90 -0.78

注：吉林新亚强资产总额中扣除了其对新亚强的长期股权投资10, 580.00
万元，利润总额中扣除了新亚强对其的分红4, 052.14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前， 吉林新亚强资产主要为持有公司 99.92%的股权及部
分土地、厂房，未开展与新亚强有关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生产经营
活动；发行人主要从事有机硅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本次吸收合并后，公司
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④本次吸收合并未导致公司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变化
本次吸收合并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初亚军、初琳、初亚贤，董事长及

总经理为初亚军，吸收合并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初亚军、初琳、初亚贤，
董事长及总经理仍为初亚军，未发生变化。

（6）本次吸收合并并减资的原因
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1 年发布了 《关于做好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针对企业吸收合并的注册资
本数额，《意见》规定如下：“支持公司自主约定注册资本数额。 因合并而存
续或者新设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数额由合并协议约定，但不得高
于合并前各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和、实收资本之和。 合并各方之间存在投资关
系的，计算合并前各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和、实收资本之和时，应当扣除投资
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数额。 支持公司一次性申请多项变更登记。 公
司合并分立时增加股东、 增加注册资本等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 只要符合
《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一并
提交相关登记申请， 并按照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材料规范的要求提交申请材
料。 ”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 《意见》， 公司及吉林新亚强经过董事会及股东
（大） 会审议通过， 公司吸收合并吉林新亚强后， 注册资本减少至 3,
449.6667 万元，符合《意见》的要求。

（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报告期内，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价格能够遵循通常市
场经济规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1、董事会成员简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本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包括

3 名独立董事，公司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初亚军 董事长、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初琳 副董事长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初亚贤 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董岩 董事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杨晓勇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张明燕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许前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公司董事的简历如下：
（1）初亚军先生，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高级经济师，身份证号码 22020219550512xxxx，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
东花市南里。 1975 年 1 月至 1979 年 12 月历任吉林省蛟河市天北乡纪委书
记、市委组织部干部。 1979 年 12 月至 1989 年 12 月历任吉林造纸厂人事处
干部、制材厂厂长。1989 年 12 月至 1993 年 5 月任吉林市经济技术协作委员
会干部、广吉经济发展公司经理。 1993 年 5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吉林市华丰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 年 9 月至 2004 年 9 月任新亚强实业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吉林新亚强董事长。 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新亚强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2）初琳女士，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
历，身份证号码 22020419820124xxxx，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
2006 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获国际商法硕士学位；2010 年 7 月毕业于维
也纳经济大学，获国际税法硕士学位；2007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担任全
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主任科员。 2018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3）初亚贤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
历，高级经济师，身份证号码 22022419630120xxxx，住所为吉林省吉林市
昌邑区解放北路。 1982 年 9 月至 1992 年 10 月历任吉林市蛟河市制材厂技
术员、副主任。 1993 年 5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吉林市华丰实业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 1999 年 9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新亚强实业销售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历任吉林新亚强采购经理、销售经理、董事、副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新亚强有限副总经理。 2015 年 8 月至今， 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4）董岩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中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2000
年至今历任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目前，董岩

先生还担任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诗尼曼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惠德汽车进气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2009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吉林新亚强监事。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5）杨晓勇先生，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资格。 1982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历任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设计所副所长、总工程师；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担任《有机硅材料》杂志主编。 目前，杨晓勇先生还担任中国氟硅有
机材料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东岳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湖北
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

（6）张明燕女士，195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学
士，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1982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历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系主任，南京
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副院长。 2012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南京栖霞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张明燕女士担任苏州高博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副院长、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方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 11 月
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7）许前先生，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
副教授，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1990 年 8 月至 1992 年 8 月任
沛县第二中学教师，1995 年 8 月至今任南京理工大学教师。 目前，许前先生
担任安徽泰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南京经纬认证有限公司监事。 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简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

1 名职工监事，公司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刘贤钊 监事会主席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李志刚 职工监事、生产一部部长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王洪波 监事、采购物流部部长 2018年 1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

公司监事的简历如下：
（1）刘贤钊先生，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 1988 年 8 月至 2002 年 9 月，历任首都钢铁总公司职员，中
国化学工业部职员，北京中正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职员。 现任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苏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北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立得空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普来福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万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恒能（北京）生物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昆山尤尼康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锦绣年华（北京）餐饮有限
公司董事。 2009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吉林新亚强董事；2018 年 11 月
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李志刚先生，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 2004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历任吉林新亚强班长、调度长、车间主任、
生产副部长。 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新亚强有限生产副部长、生产
一部部长。 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生产一部部长，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
司职工监事。

（3）王洪波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 年 1
月至 1995 年 12 月在武警乌兰察布盟支队服役，200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历任吉林新亚强采购部长、新亚强有限采购部长，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
采购物流部部长，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有 6 名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

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初亚军 董事长、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初亚贤 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许洪钧 副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桑修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刘春山 副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宋娜 财务负责人 2018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如下：
（1）初亚军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七、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况” 之“（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之“1、董事会成员简
介” 。

（2）初亚贤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七、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况” 之“（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之“1、董事会成员简
介” 。

（3）许洪钧先生，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 1987 年 5 月至 2001 年 12 月历任吉化北方建安公司技术员、副经理、党
支部书记、工会主席。 2001 年 12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吉林市三才有限公司
总经理。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吉林新亚强综合部部长。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9 月任吉林市美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新亚强有限副总经理。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董事；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4）桑修申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化工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1998 年 9 月至 2007 年 10 月历任江苏和
友化工有限公司设备员、调度长、车间主任、生产部长。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任江苏杰盛手套有限公司生产厂长。 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11 月任
山东寿光金利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
新亚强有限副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董事。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刘春山先生，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
历。 2004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历任吉林新亚强技术员、班长、调度长、车
间主任、生产副部长、生产部长。 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新亚强有限
总经理助理。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6）宋娜女士，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5 年 7 月至 2011 年 7 月历任吉林新亚强出纳员、外销会计、主管会计、财
务副部长；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新亚强有限财务部长。 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

属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职务及关联关系 直接持股（万股） 间接持股（万股）

初亚军 董事长、总经理、初琳的父亲、初亚贤
的哥哥 237.56 -

初琳 副董事长、初亚军的女儿 7, 153.46 58.40
初亚贤 董事、副总经理、初亚军的弟弟 982.17 -
董岩 董事 - -
杨晓勇 独立董事 - -
张明燕 独立董事 - -
许前 独立董事 - -
刘贤钊 监事会主席 - -
李志刚 职工监事 - 6.50
王洪波 监事 - 6.00
许洪钧 副总经理 - 6.50
桑修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6.50
刘春山 副总经理 - 6.50
宋娜 财务负责人 - 6.50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领取薪酬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形式包括工资、绩效奖金、社会保

险、补充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独立董事领取独立董事津贴。 2019 年度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及关联企业领取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职务 公司领取薪酬（含税）
初亚军 董事长、总经理 151.65
初琳 副董事长 68.13
初亚贤 董事、副总经理 38.53
董岩 董事 -
杨晓勇 独立董事 6.00
张明燕 独立董事 6.00
许前 独立董事 6.00
刘贤钊 监事会主席 -
李志刚 职工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27.06
王洪波 监事 17.71
许洪钧 副总经理 22.23
桑修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1.50
刘春山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5.24
宋娜 财务负责人 24.41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下转 C79 版）


